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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１４６９：２０００《塑料制品的标识和标志》。

本标准在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１４６９：２０００时作了内容扩充和编辑性的修改，并在所涉及条款的页边空白

处用垂直单线标识。

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１４６９：２０００的主要差异如下：

———用我国前言代替原国际标准前言；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五项国家标准；

———增加塑料制品的七条术语和定义；

———增加标志的组成、图形和名称、功能性说明及补充性说明等内容；

———增加表１标志图形和名称；

———增加塑料的缩写语、名称和代号，并用附录Ａ表示。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２８８—１９９６《塑料包装制品回收标志》。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２８８—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由《塑料包装制品回收标志》改为《塑料制品的标志》；

———标准范围由塑料包装制品扩大至塑料制品；

———标识等同采用了ＩＳＯ１１４６９：２０００；

———增加了对食品用塑料、医用塑料的标识和标志的要求；

———增加了功能性说明和补充性说明的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利时塑胶有限公司、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翁云宣、廖正品、陈家琪、施亚、陈倩、李立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６２８８—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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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的标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制品的标志及其尺寸、颜色、数量和设置的位置。

有关标志处理方法或处理过程的规定不在本标准范围内。

注：本标准规定标志的目的是促进各类塑料分类收集，促进塑料制品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８４４．１—１９９５　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　第一部分：基础聚合物及其特征性能（ｎｅｑＩＳＯ１０４３

１：１９８７）

ＧＢ／Ｔ１８４４．２—１９９５　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　第二部分：填充与增强材料（ｎｅｑＩＳＯ１０４３２：１９８７）

ＧＢ／Ｔ１８４４．３—１９９５　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　第三部分：增塑剂（ｎｅｑＩＳＯ１０４３３：１９８７）

ＧＢ／Ｔ２０３５—１９９６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ｅｑｖＩＳＯ４７２：１９８８）

ＧＢ／Ｔ１６９０３．１—１９９７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标志用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图形标志的形成

ＩＳＯ１０４３１：２００１　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　第１部分：基础聚合物及其特征性能

ＩＳＯ１０４３２：２０００　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　第２部分：填料与增强材料

ＩＳＯ１０４３３：１９９６　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　第３部分：增塑剂

ＩＳＯ１０４３４：１９９８　塑料　符号与缩写代号　第４部分：阻燃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０３５—１９９６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再生塑料制品　狉犲狑狅狉犽犲犱狆犾犪狊狋犻犮狊

经工厂模塑、挤塑等预先加工后，用边角料或不合格模制品在二次加工厂再加工制备的热塑性塑料

制品。

注：许多规范中再生塑料限于清洁塑料使用，它满足对新料规定的要求，而且其产品质量实际相当于由新料制得的

产品。

３．２

　　回收再加工塑料制品　狉犲狉犲犮狔犮犾犲犱狆犾犪狊狋犻犮狊

将废弃的塑料制品回收后再制备的热塑性塑料制品。

注：回收再加工塑料可以再配或不再配填料、增塑剂、稳定剂、着色剂等。

３．３

　　可重复使用塑料制品　狉犲狆犲犪狋犪犫犾犲狌狊犲犱狆犾犪狊狋犻犮狊

成型后制品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且性能满足相关规定要求的塑料制品。

３．４

　　可回收再利用塑料制品　狉犲犮狅狏犲狉犪犫犾犲狆犾犪狊狋犻犮狊

废弃后，可回收再加工利用的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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